
永农委发〔2025〕204号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做好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和《重庆市永川区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要求，现就做好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及评选认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认定标准
    （一）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户主、农家乐业主等，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5万元，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被带动农户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户平均收入水平，下同）。
（二）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经营管理人才和基层供销社、农村综合服务社负责人等，其所在的合作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入社成员10户以上或带动服务农户50户以上。

（三）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种植养殖企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农产品电商服务企业、乡村休闲旅游服务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骨干经营管理人才等，其所在农业企业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200万元，带动农户不少于100户。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村级、组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其所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净收益不低于30万元，每年按章程向股东分配红利。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领办人、农业科技服务人才、农产品电商经纪人等，连续2年年均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不低于500亩或代耕代种面积不低于100亩；农业科技服务农户50户以上，被带动农户所从事该项农业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万元；农产品电商经纪人连续2年年均带货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

二、评选认定程序

（一）自主申报。符合认定标准的申报对象，填写《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并按《申报资料目录》（附件2）装订好申报材料。纸质资料需要盖章，同时提交电子件。原则上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只认定一名农村致富带头人。申请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取消认定资格。往年已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不再申报。

（二）镇街初审。申报人员将申报资料报送至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各镇街审查合格后，在申报表中初审意见栏签字盖章。各镇街汇总申报资料后，统一报区农业农村委。

（三）区级审核。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产业专家开展审核。经审核无异议的，报区委农业农村工委会审定。

（四）资格认定与奖励发放。经审核认定的区级农村致富带头人，按照渝委农办〔2021〕22号文件提出的认定标准严格执行，每人发放一次性奖励1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任务要求。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工作是少有的可以发放一次性奖励补助的评选认定活动，也是今后申报各类市级荣誉的必要条件。2025年全区申报认定名额为90名，请各镇街高度重视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与认定工作，做好动员申报工作，做到应报尽报，同时，认真负责并加强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各镇街认定申报任务详见附件1。

（二）时间要求。镇街初审并向区农业农村委报送初审合格资料截止时间为10月21日。

（三）联系方式。联系单位及地址：永川农广校，中山大道官井路4号。联系人：刘宗建，联系电话：18323265388。

附件：1.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申认定报任务分解表
2.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申报资料目录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10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申报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街
	认定申报数量下限

	1
	茶山竹海街道
	1

	2
	陈食街道
	2

	3
	胜利路街道
	2

	4
	南大街街道
	4

	5
	大安街道
	3

	6
	卫星湖街道
	3

	7
	临江镇
	6

	8
	金龙镇
	6

	9
	何埂镇
	5

	10
	松溉镇
	3

	11
	仙龙镇
	6

	12
	五间镇
	4

	13
	吉安镇
	4

	14
	来苏镇
	6

	15
	宝峰镇
	4

	16
	双石镇
	5

	17
	红炉镇
	4

	18
	永荣镇
	3

	19
	三教镇
	4

	20
	板桥镇
	5

	21
	朱沱镇
	6

	22
	青峰镇
	4

	
	合计
	90


附件2

致富带头人申报资料目录
1.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附件2-1）

2.农村致富带头人基础人才库档案表（此表同时报送电子件，以镇街名字命名文件，发送至渝快政刘宗建处）（附件2-2）
3.证明模板（附件2-3，请按实际情况自行予以调整内容）

4.申报材料个人真实性承诺书（附件2-4）

5.身份证复印件

6.营业执照复印件
7.土地承包合同总体承包情况证明（可由涉及村提供总体承包情况证明）

8.参加培训情况和获奖情况佐证材料（如有）

9.银行卡复印件

附件2-1 
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照片

	民族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性别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产业所在村
	
	

	技能水平
	□无□农民技术员□农民助理技师□农民技师□农民高级技师□其他

	产业情况
	主体类别
	
	创办项目
	

	
	主体名称
	
	产业规模
	

	
	从业年限
	
	年经营收入
	

	
	扶持政策享受
	
	获得荣誉
	

	带动情况
	带农人数
	
	带农方式
	□雇工□土地流转(股份分红□技术指导□其他

	
	带动预期效果
	

	申报人才类别
	□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

	当地乡（镇）政府初审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复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区县党委、政府主管或委托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附件2-2
农村致富带头人基础人才库档案表
填报镇街（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经营主体名称
	创办项目内容
	项目所在地
	产业规模
	从业年限
	技能水平
	年经营收入（收益）
（万元）
	带农人数（户）
	带农方式
	带农预期效果
	扶持政策享受情况
	联系电话

	
	
	
	
	
	
	
	
	
	
	
	
	
	
	

	
	
	
	
	
	
	
	
	
	
	
	
	
	
	

	
	
	
	
	
	
	
	
	
	
	
	
	
	
	

	
	
	
	
	
	
	
	
	
	
	
	
	
	
	

	
	
	
	
	
	
	
	
	
	
	
	
	
	
	

	
	
	
	
	
	
	
	
	
	
	
	
	
	
	

	
	
	
	
	
	
	
	
	
	
	
	
	
	
	

	
	
	
	
	
	
	
	
	
	
	
	
	
	
	


（注：带农方式包括务工就业、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利益分红、技术指导、代销代购等方式;带农增收主要在增加收入方面体现）

附件2-3           

证   明
兹有姓名：       身份证号：                 ，为我村的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型）的     （董事长、总经理、骨干经营管理人才、领办人、农业科技服务人才、农产品电商经纪人等），该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经营组织及其他类型）连续两年年均经营收入    万元（净收益万元，并每年按章程向股东分红；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亩，代耕代种面积    亩；农业科技服务农户    户，带动农户经营性收入     万元；带货销售额    万元）。带动（服务）农户户（入社成员    户）。带动（服务）农户收入已达到该村平均收入水平。经调查走访，该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组织及其他类型）和个人       均无违反耕地管理、生态保护等法律法规行为，无违法乱纪行为，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无信访、欠租欠薪等问题。且本人不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为我村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了致富带头、示范引领作用。

特此证明！
	重庆市永川区   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重庆市永川区   镇（街道）   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个人姓名填：申请人姓名

2.企业名称填：所交符合条件的营业执照的名称

3.企业类型：根据营业执照勾选相应类型（要确保跟申请表所填内容一致）

4.人员类型：与申请表所申请类型要吻合（举例：申请全程社会化服务的应当对应文件选第五类的领办人）

5.经营收入：要注意符合申报表、申报类型所要求的金额

6.没有申报科技服务农户、带货销售类型的相应栏可以不填

7.带动农户或入社户数要与申报表一致，并符合所申请类型的最低户数要求。

8.镇、村签属实意见盖章
附件2-4
申报材料个人真实性承诺书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XX镇人民政府：

本人声明此次提供的致富带头人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本人签字（盖手印）
                            年    月    日
